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防范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暂行规定的通知 

 

沪府发〔2006〕28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上海市防范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暂行规定》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

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二○○六年八月九日  

上海市防范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暂行规定  

  为了从源头上防范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维护建筑市场正常秩序，保障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合法权益，

促进建筑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意见〉的通知》，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一条(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活动，以及防范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的监督管理活动。 

  第二条(清欠途径) 

  建设工程出现被拖欠工程款问题的，可按照合同约定提请上海仲裁委员会解决，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出现被拖欠工资问题的，由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设交通委）牵

头，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解决。 

  第三条(防欠原则) 

  防范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工作实行标本兼治、无缝联接、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原则。 

  第四条（禁止带资承包） 

  政府投资项目不得以施工企业带资承包的方式进行建设，不得将施工企业带资承包作为投标条件或写

入工程承包合同及补充条款。 

  第五条（工程建设帐户） 

  工程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设立专门银行帐户（工程建设帐户），并将按合同约定的预付建设资

金存入该帐户。 

  第六条（预售资金管理） 

  进行预售的建设项目，所取得预售款应当全额进入工程建设帐户，先行用于工程建设款的支付。由市

建设交通委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加强监督管理。 

  第七条（工程报建管理） 

  各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在受理建设工程报建时，对存在拖欠工程款问题的建设单位，应要求其提供由

第三方资信评估机构出具的企业资信报告。 

  列入“不良名单”的单位在履行工程拖欠款清偿义务前，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暂缓受理其建设工程报建。 

  第八条（工程招标投标管理） 

  各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在受理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备案时，对存在拖欠工程款和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

问题的投标单位，可要求其提供由第三方资信评估机构出具的企业资信报告。 

  第九条（工程施工许可管理） 

  各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在受理工程施工许可申请时，应对建设资金落实情况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

核对建设单位开设的银行帐户（工程建设帐户）、建设单位预付工程款和土地出让金支付凭证等。 



  第十条（工程竣工备案管理）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或与施工企业在工程款结算和支付方式上

达成一致。 

  建设单位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建设工程竣工备案时，应提交按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支付凭证或双方

确认的工程款结算及支付方式等材料。 

  第十一条（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专户） 

  施工企业应在本市设立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专用帐户，用于支付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施工企业

应设立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保证金，作为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突发事件的保障。 

  各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在受理工程施工许可申请时，应对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专用帐户和工资保证

金的落实情况进行审查。 

  施工企业应按规定为本企业的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办理工资卡，并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按月支付工资。 

  第十二条（诚信体系建设） 

  建立建设工程参与各方的诚信系统。 

  企业的工程款和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支付情况信用信息，应作为企业诚信档案的内容，纳入全市企

业信用体系，与企业征信系统连接。市有关部门定期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企业的工程款和建筑业外来从业者

工资支付情况信用信息。 

  企业的工程款和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支付情况信用信息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名称、注册地

址、组织机构代码、企业类型、行业性质、注册资本、币种等），拖欠工程款信息（拖欠时间、拖欠金额

等），拖欠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支付信息（拖欠历史记录、拖欠金额等）等。 

  市建设交通委负责研究和编制建筑市场诚信体系规划，动态汇总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和施工企业拖欠

建筑业外来从业者工资的有关数据，并定期提交市企业联合征信系统，与全市信用体系进行实时数据交换。 

  相关行业协会应加强行业自律管理，推进企业诚实守信。 

  第十三条(不良名单) 

  市建设交通委对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列入拖欠工程款“不良名单”： 

  (一)已经仲裁机构裁决或人民法院判决后，未按裁决或判决偿还工程欠款的； 

  (二)按照清欠工作程序，对拖欠单位实施提醒、催告程序后，拖欠单位仍拒不清偿工程欠款的。 

  列入“不良名单”后，其法定代表人作为“不良名单”的内容之一。 

  列入“不良名单”的单位在履行清偿义务后，可从“不良名单”中删除。 

  第十四条（制定细则） 

  市政府有关部门、各区县政府和相关行业协会可根据本规定，制定防范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实施细则，

并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系统、本区县范围内建设领域防范拖欠工程款的各项工作。 

  第十五条（解释部门） 

  本办法由市建设交通委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实施时期）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0800/node11407/node15790/user

object26ai8090.html 


